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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「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組」第 33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年 6月 27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

地點：科技大樓 2樓第 13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蘇副主任委員振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詩淵 

出席委員：  

余委員秀芷(請假) 

李委員安妮 

林委員志潔(請假) 

林委員映均 

姜委員貞吟(請假) 

秦委員季芳(請假) 

陳委員月娥(請假) 

薛委員文珍 

顏委員玉如(請假)         

列席人員：(如簽到單)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確認前(第 32)次會議紀錄 

決  定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 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前(第 32)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請鑒察。(本組秘書單位) 

發言紀要： 

薛委員文珍： 

(一) 序號 1 性別化創新均為各委員所關心之議題，現行各部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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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之手冊資料也請一併提供本分工小組委員參考；另為利委

員瞭解及追蹤本項議題發展，並請行政院性平處補充說明後

續推動方式。  

(二) 序號 2各部會目前所提對策多為鼓勵與宣導層面，較為被動，

建議強化制度層面、選訓留用等策略及作為，主動找尋該領域

之女性並將其觀點帶進組織，請國科會、經濟部及交通部修正

簡報後提至會前會報告，相關建議如下： 

1. 國科會： 

(1) 目前簡報資料較不易看出工程及自然領域現況，建議

將該兩領域獨立分列呈現；另數據表顯示整體主持人

男性比例高於女性，建議提出具體誘因改善相關領域

男女不均情形。 

(2) 研究機構以國研院為例(簡報 P.10)，113年副研究員至

研究員階段由 68 人降至 22 人，呈現明顯管漏現象，

宜深入探討成因並研議改善。 

2. 經濟部： 

(1) 所列 6 項重大計畫主持人性別統計之母數過小，建議

增加計畫數量。 

(2) 研究機構以工研院為例(簡報 P.23)，近 5年研究人力女

性占比變化不大，113年副研究員至研究員階段由 36%

降至 26%，包含資深研究員至特聘研究員階段或管理

職等，均顯示有管漏現象，宜深入探討成因，並建議研

議具體選訓留用策略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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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交通部：建議補充說明如何制定女性研究人力比例達成並

維持三分之一目標。 

4. 農業部：建議農科院納入列管。 

(三) 序號 3 目前可推動事項，應是在研訂最新一期調適行動計畫

過程中強化女性之參與，包含逐年提出性別統計供外界掌握

現況；考量多數部會現階段對於氣候變遷與性別議題之關聯

仍較為陌生，除建議環境部主動尋找臺灣專家，也可透過行政

院性平會的委員網絡協助媒合，另建議行政院性平處多予協

助，以利未來計畫納入性別議題等考量。 

李委員安妮： 

(一) 序號 1 辦理情形尚無法看出各部會後續如何應用所發展之性

別化創新操作手冊，未來是否僅增加同仁管考填報作業，抑或

將取代現行的性別影響評估程序等，請補充說明。  

(二) 序號 2統計資料除呈現百分比，尚得輔以其他指標表示，例如

女性研究人員比例雖低，倘若晉升率較高，亦可反映整體層面

有在進步，總之，透過性別統計探求問題成因，僅是作為手段

並非最終目的；另之前會議數發部所轄研究機關(構)統計數據

顯示女性參與相關領域具一定成果，建議數發部也可提至會

前會報告。 

(三) 序號 3 辦理情形經環境部補充說明後，因第三期國家氣候變

遷調適行動計畫於研訂時，尚未納入性別議題等考量，故目前

113及 114年度之報告亦無相關成果；鑒於聯合國每年度均舉

辦氣候變遷大會（COP會議），未來調適行動計畫如何納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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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議題等考量亟待相關單位持續推動，建議環境部也可透過

該部性平專案小組機制，將本項議題提會研處。 

林委員映均： 

序號 3 辦理情形環境部雖已召開研商會議請各領域將性別議

題之規劃及執行情形納入調適計畫成果報告；為使各領域或

部會理解氣候變遷與性別之關聯，並讓調適計畫成果報告與

現行部會每年度報院之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有所區隔，建

議環境部以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」宏觀角度，引導、協助

相關部會理解當前的氣候政策與其各業務職掌關聯，以利下

一期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」融入性別議題，並有助相關部

會將性別議題等影響納入後續調適行動之中。 

行政院性平處： 

(一) 序號 1性別化創新涉及 11個部會，均已將 113年度所發展性

別化創新操作手冊報本院，由於目前多屬草案階段，故下一期

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院層級議題)(115-118 年)將奠基於現行基

礎上，強化未來之推廣應用；至各部會草案版本可另提供予(本

分工小組)所有委員參考。 

(二) 序號 2 建議各部會進一步將資料與各該領域整體結構比較，

分析落差原因，如性別刻板印象、晉用或升遷機會不均等，評

估是否存在隱性限制。 

(三) 序號 3 氣候變遷是近年國際關注重點議題，我國 CEDAW 第

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及建議第 14 點指出，臺灣屬易受氣

候變遷影響的海島國家，政府必須從性別觀點出發，制訂其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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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和適應政策，特別關注農村及偏鄉地區的女性，納入性別影

響評估，並讓女性參與緩解和適應政策的所有制訂、實施和監

測過程；後續或可從相關能力建構、人才培育等面向思考規劃

女性如何參與機制，並於發展下一期調適行動計畫前，透過類

似性別影響評估流程界定氣候變遷與性別間之關聯，方有助

於未來的成果報告亦有相關相應內涵。  

國科會回應： 

序號 1 性別化創新為院層級議題，前由本會發展統整性之操

作指引，提供相關部會發展各自不同領域之操作手冊參考；嗣

各部會後續所研擬之操作手冊係逕送行政院備考，程序上並

未透過本會，故依前次會議決定係請各部會逕行提供資料予

李委員，考量其他委員亦關心本議題，將於會後協助提供資料。  

環境部回應： 

序號 3之決議事項分為兩部分： 

(一) 有關第四期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」(116至 119年)甫

於 114年度啟動研訂作業，相關部會尚在進行風險評估，經評

估後倘有須調適之落差時，才會進一步研擬調適之行動計畫，

故將性別議題等考量納入該期計畫較有機會。 

(二) 至目前已完成撰擬之成果報告，屬前已核定之第三期計畫(112

至 115 年)，本部已請相關部會另於報告中補充與性平相關之

成果(截至 114年 8 月 31 日止)，屆時將規劃召開審查會議，

並邀請性平委員與會提供精進建議；另補充說明 112 年度成

果報告，經統計各部會所有領域女性參與本計畫比率加總約

為三成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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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回應： 

有關計畫主持人部分，將參考委員建議重新檢視計畫統計數

量；至研究機關(構)部分，將參考委員建議以工研院為代表進

行研析。 

數發部回應： 

感謝委員肯定，目前數發部尚無計畫主持人資料；至有關研究

機關(構)部分，將以資策會為代表進行研析報告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序號 1請國科會會後提供各部會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資

料予本分工小組所有委員及各部會窗口後解除列管。 

(註：本組秘書單位已於 6 月 30 日以電郵傳送資料連結供本分

工小組所有委員及相關部會之窗口下載) 

二、 序號 2請國科會、交通部、經濟部及數發部參考委員建

議更新簡報等資料；另研究機關(構)性別統計增列農業

部(農科院)。 

三、 序號 3請環境部參考委員建議，續於下次會議說明第四

期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」如何融入性別議題之

規劃。 

四、 序號 4解除列管。 

第二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院層級議題)「議題六、打造具

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與科技創新」之 113 年度成果報告

案，請鑒察。(行政院性別平等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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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紀要： 

李委員安妮： 

目前重大議題目標設定過於保守，僅以完成手冊或環境改善

作為達標指標，未聚焦實質成效與長期改變；建議 115至 118

年應明確提出落實成果指標，強化性平議題之實質推動。 

行政院性平處回應： 

此次為首次推動性別化創新議題，各機關已投入相當努力，初

步理解概念並與業務結合，產出操作手冊草稿；下一階段（115

至 118 年）將聚焦實踐與產出具體案例，屆時可檢視操作性

與成效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肆、 散會（下午 12時） 


